
附件五 

蠻野新聞稿指控 vs. 動保組程序工作 vs. 大會要點 vs. 大會聲明回應 

 

蠻野新聞稿指控 動保組主責團體的 實際程序工作 大會相關 要點/規定 大會主辦團體 聯合聲明之回應 關懷生命協會請求之法律意見 

指控一：過去三年所提流浪犬

貓政策建議，皆被動保團體排

除，無法進入環境會議討論。 

 

【新聞稿原文摘引】 

「保育團體過去三年所提出的流浪

犬貓政策建議，皆圍繞一個核心問

題……」 

「長期主導動物保護相關議題與議

程的動保團體……將其他專業團體

的相關提案否決，造成相關建言無

法進入大會討論。」 

▍摘要：「三年打壓」之說與提案紀錄不符。 

 

大會共同主辦團體調查與釐清，結論請見大會聲

明。 

《審查原則》第三條流程： 

3-1 提案：主辦團體、公民團

體、個人皆可提案，須遵循平

台審查原則。 

3-2 審查：分兩階段，第一階

段分組主責團體初審，第二階

段提交籌備會複審。結果分

為：通過、修正後通過與不通

過。 

聲明第二節： 

• 2023 年：蠻野提出 3 項提案，皆達

成共識納入年度建言。 

• 2024 年：因總統改選解除列管案

件，蠻野未就遊蕩動物議題重提。 

• 2025 年：僅動督盟提出遊蕩動物管

理相關提案。 

• 2026 年：4 項遊蕩犬提案進入分組

討論，3 案未達共識，1 案通過。 

 

綜合上述，不同年度之提案狀況，並

未有 3 年、長期打壓遊蕩犬議題的狀

況。 

關懷生命協會僅就 2026 年第 23 屆

全國 NGO’s，蠻野案審查程序請求

法律意見，此項非請求項目。 

指控二：動保團體利用分組整

併程序，將其他專業團體的提

案否決，使建言無法進入大

會。 

 

【新聞稿原文摘引】 

「長期主導動物保護相關議題與議

程的動保團體……在動保議題分組

整併過程中，將其他專業團體的相

關提案否決。」 

「今年度被封殺的三項提案」 

▍摘要：蠻野代表兩次複審會均未實質參與討

論，「修正後再議」案經溝通後係野保團體自

行回絕，非動保單方否決。 

 

• 2025/12/23 分組會議：13 提案中，1 重複、2 直

接通過、3 提案人未到場取消，7 案建議修改，於

1/2 前完成修改回覆，共計 9 案進入初審。 

• 1/16 初審結論：3 案通過、3 案否決（含蠻野 2

案）、2 案修正後再議（含蠻野 1 案）、1 案轉其他

組。初審結論非最終決議，須送籌備會複審。 

• 1/21、2/4 兩次複審會議：蠻野代表均以「不了解

《審查原則》第三條流程： 

同指控一。初審為分組主責團

體審查，複審由籌備會議決

定，結果分為通過、修正後通

過與不通過。 

聲明第一節： 

提案需經相關團體充分討論並形成共

識，方能納入年度建言。此機制旨在

促進不同立場之間的溝通與整合，而

非以多數決或單一團體意見作為最終

依據。 

 

聲明第三節： 

蠻野代表於複審會議中以「對自身組

織提案內容不熟悉」或「提案窗口未

出席」為由，未對其提案自行提出說

•依據前開審查原則第 3-2 條規定，

審查分為「初審」及「複審」，既稱

之為審查，則應就該議案進行實質討

論及說明，並做成初審之最終建議，

然初審之結論至多為建議權性質，並

供第二階段籌備會議進行最終審查，

於最終審查時，其餘公同主辦團體並

非不可推翻或說服籌備會議重新採納

並通過其所提議案。 

•依據關懷協會所提供之資料，其仍

有將初審之結果及建議均有在籌備會

議進行最終審查及討論，其程序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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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或「提案人不在場」為由，拒絕或無法進行

實質討論，致使大會做出「未形成共識」之決議。 

• 2/4 臨籌會授權關懷代表與蠻野提案人溝通「修正

後再議」1 案，取得共識即可成案。 

• 2/5 關懷代表與蠻野提案人線上討論《禁止遊蕩犬

貓餵食》修改，告知需取得共識才能成案。蠻野提

案人同意關懷代表提供修改版本。 

• 2/9 關懷代表提供修改版《管理遊蕩犬貓餵食行

為》提案及說明。 

• 2/13 蠻野提案人回覆：野保提案團體不同意關懷

版本。關懷代表提出折衷版亦遭回絕。 

• 2/24 關懷代表通知蠻野提案人：已告知大會未取

得共識，未能成案。 

明，因而難以進行實質討論。結果為

「未形成共識」，而非「拒絕討論」

或「排除議題」。 

不法之處。惟蠻野心足協會於 1 月

21 日及 2 月 4 日雖均有出席籌備會

議，卻並無透過或把握第二階段之籌

備複審會議就其所提議案進行辯論或

再行於會議進行實質討論，僅稱不瞭

解議案或提案人不在場，並無尋程序

處理原則進行議案處置，導致最終其

議案無法進行取得共識而無法通過。 

•基上，關懷協會依據相關會議原則

進行程序，並將所形成之初步結論送

交籌備會議進行審核，其程序並無不

合法或瑕疵之處。 

指控三：初審決議「否決」

後，未再邀請提案團體說明或

討論，僅以電子郵件告知結

果，未附理由，程序黑箱。 

 

【新聞稿原文摘引】 

「若議題及議程形成過程無法對外

說明審查原則與否決理由，環境會

議在動保議題上將毫無公信力與民

主正當性。」 

▍摘要：初審僅為複審參考，無實質否決權；

蠻野為共同主辦團體，掌握溝通管道，並非完

全不知情。 

 

• 初審會議之決議僅為複審會議參考，並無實質否決

權，蠻野案在初審會議後尚未確實形成「不通過」

案。 

• 初審會議為主責團體內部審查，規則未規定需在做

出否決決議後向提案團體溝通或說明。 

• 1/21、2/4 兩次複審會議中，關懷代表皆欲陳述初

審判斷理由，但蠻野代表以「不了解議題」或「提

案人不在場」為由，阻礙陳述並放棄說明與辯論機

會。 

• 2/5 、2/9 關懷代表以視訊與 LINE 訊息向蠻野提

案人說明否決理由。 

• 2/11 動督盟以 email 通知蠻野三案初審決議為

《審查原則》及《運作要

點》： 

均無條款要求分組主責團體需

在初審決議後與提案人溝通。 

2/11 籌備會曾口頭提醒說明，

但非強制。 

聲明第一節： 

大會議程提案審查皆採分組初審與籌

備委員會複審的兩階段程序，以「共

識決」為重要原則。 

 

聲明第三節： 

分組主責團體均依程序主動向大會報

告初審結果；惟蠻野出席代表兩次會

議均未對其提案提出說明，難以進行

實質討論。 

•NGOs 環境會議舉辦多年來，均是

以「共識決」呈交總統，凸顯該議題

已在 NGOs 會議達成相當之討論、

並形成團體最整體一致之訴求，懇請

總統廣納建言，能就該議案作為政府

施政之重點，蠻野心足協會於國內亦

為舉足輕重之 NGO 團體，參與該會

議多次，自不可能不知悉該會議採用

「共識決」方式，至於蠻野心足或其

他團體若認為採用「共識決」方式有

不合理之處，自得在該會議中或尋其

他方式修改要點或原則，然在未能修

正前，此部分自為參與 NGOs 會議

之團體所遵循，自無少數否決多數或

者一言堂之情形，蠻野心足協會此部

分之主張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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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僅列結果，未附書面理由。 

• 動保組已上傳初審會議紀錄並在大會工作群組中告

知。蠻野為共同主辦團體，知情工作脈絡且掌握溝

通管道。 

指控四：無申覆或再討論機

制，提案被否決後無救濟管

道。 

 

【新聞稿原文摘引】 

「在既有機制內缺乏討論空間，才

不得不於會議開幕前透過公開記者

會方式，向社會說明……」 

▍摘要：蠻野在多次籌備會議中均有發言權，

但從未正式動議申覆或要求對議案溝通取得共

識。 

 

• 蠻野在 1/21、2/4、2/11、2/26 等籌備會議中均

有發言權，可提出異議，但從未正式動議申覆。 

• 蠻野一直在大會工作群組中。 

• 動保主責團體未接到蠻野要對議案進行溝通、取得

共識之請求。 

《審查原則》《運作要點》： 

確實未明文規定申覆機制。 

但實務上，參與者可於籌備會

議中提出異議。 

聲明第六節： 

未來將「檢討提案審查與溝通機制」

並「加強對新參與團體的說明」。 

同時指出蠻野「未依既有機制處理爭

議而擅自以公開方式散布單方面偏頗

資訊」，此舉違反議事秩序，未來將

依《運作要點》提出正式懲戒程序。 

•不同議案各團體或仍有不同立場，

然應可透過溝通之管道進行，若各團

體均尋求各自之管道提出訴求，則該

會議之討論可能流於形式外，甚至稍

微不慎，也可能面臨團體間對簿公堂

之情形，終非人民之期待。 

 

 

指控五：動保團體將遊蕩犬議

題限縮為「動保內部事務」，

拒絕承認其環境治理屬性。 

 

【新聞稿原文摘引】 

「遊蕩犬貓問題……已不僅屬動保

領域內部事務，其管理方式理應納

入環境政策架構下討論。」 

「當遊蕩動物已成為環境問題，就

不應被拒於環境議程之外。」 

▍摘要：2026 年已通過「國土綠網巡迴絕育計

畫」，正是兼顧生態保育與動物管理的跨領域

共識案。 

 

• 2026 年通過之「國土綠網巡迴絕育計畫」提案，

正是兼顧生態保育與動物管理的跨領域共識。 

• 關懷代表在溝通中多次表示：「目標與野保相同：

沒有犬隻在環境中遊蕩」、「野保要處理的問題動

保也要處理，只是核心價值不同，所採取的方法與

論述不同」。 

《審查原則》第二條： 

環境包括野生生物、自然生態

系統。 

歷年均有生態保育類提案，非

僅動保觀點。 

聲明第五節： 

本屆已通過「守護瀕危野生動物：推

動『國土綠網區域』落實犬隻巡迴絕

育與管理計畫」，充分體現「兼顧生

態保育與動物管理的可行建言」，顯

示平台並未漠視生態議題。 

 

聲明第七節： 

NGOs 環境會議尊重各別團體有針對

各自關切議題與價值的優先順序，尊

重各別團體自行遊說、運作，並在不

同政策會議現場各自表達不同意見。 

關懷生命協會僅就 2026 年第 23 屆

全國 NGO’s，蠻野案審查程序請求

法律意見，此項非請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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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於 2026 年 3 月 10 日發布之新聞稿，核心敘事為「遊蕩犬議題被打壓三年」「提案遭封殺」「程序黑箱」。經逐項比對大會歷年提案紀錄、審查程

序及溝通過程，主要落差如下： 

一、「三年被打壓」之說與提案歷史不符。2023 年蠻野 3 案全數通過；2024 年係蠻野自行未就遊蕩動物議題重提；2025 年蠻野未提案；2026 年已有 1 案通過。所

謂「三年打壓」缺乏事實基礎。 

二、「被封殺」實為「未形成共識」。蠻野代表在兩次複審會議中均未實質參與討論；「修正後再議」案經關懷代表主動溝通、提出折衷方案後，係野保團體自行回

絕，非動保單方否決。新聞稿將共識決機制下的正常結果包裝為單方壓制，構成選擇性呈現與誤導。 

三、「程序黑箱」係對程序瑕疵的過度放大。動督盟 email 未附書面否決理由確屬可改善之處，但否決理由已口頭說明、會議紀錄已上傳、蠻野為共同主辦團體且在工

作群組中全程知情。以「黑箱」一詞定性，與實際情形不符。 

四、「無救濟管道」忽略了實務上可用的發言機制。蠻野在多次籌備會議中均有發言權，但從未正式動議申覆；卻以「缺乏討論空間」為由繞過機制對外發布片面資

訊。 

五、「被排除於環境議程之外」被已通過的提案直接反駁。2026 年通過之「國土綠網巡迴絕育計畫」正是跨生態保育與動物管理的共識案，新聞稿完全未提及。 

綜上，蠻野新聞稿之指控存在與事實不符、選擇性呈現、以及對程序瑕疵過度放大等問題。蠻野未依既有機制處理爭議，逕以公開方式散布單方面偏頗資訊，與大會議

事精神相悖。 


